
第八节 合同的终止

【考点1】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概述★

（一）终止的情形

1.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即清偿；

2.抵销；

3.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4.债权人免除债务；

5.混同：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6.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二）终止的影响

1.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

密、旧物回收等义务。

2.债权债务终止时，债权的从权利同时消灭，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考点2】清偿★★

合同的清偿，即合同的履行，指债务人为了实现债权，依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履行完毕合

同义务的行为。

（一）清偿抵充

【示例】甲公司是乙公司的材料供应商，乙公司欠付四笔材料款，每笔100万元。现乙公司向甲

公司支付100万元。该100万元是对哪一笔款项的清偿？

当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时，需要进行清偿

抵充。

（二）抵充规则

1.除另有约定外，由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

2.债务人未作指定的，按以下顺序抵充：

（1）已到期：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

（2）缺担保：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

（3）负担重：均无担保或担保数额相等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

（4）先到期：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

（5）按比例：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

（三）代物清偿

1.债务人清偿债务应按合同标的清偿，但经债权人同意并受领替代物清偿的，也产生清偿效果。



2.代物清偿是实践合同，在债务人交付替代物后，代物清偿合同成立，同时原债务消灭。

（四）以物抵债协议

1.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订立以物抵债协议，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该

协议自成立时生效。

2.以物抵债协议生效后，债务人应当履行该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一经履行，原债务消灭。

3.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的，债权人享有替代权。债

权人行使替代权的，债务人应当履行原债务；债权人不行使替代权，仍请求债务人履行以物抵

债协议的，债务人应当履行以物抵债协议。

【例题·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

权的有关费用，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适用特定的履行顺序。

该履行顺序是（ ）

A.主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B.利息、主债务、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C.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主债务、利息

D.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

答案：D

【考点】解除★★

合同解除包括意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

（一）意定解除

1.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约定解除条件，当条件成就时一方可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

2.合同中没有约定解除条件，在合同生效之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

（二）法定解除

法定解除又叫做单方解除，是合同订立以后履行完毕之前，因为发生了法定事由，一方当事人

通知对方即可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方都享有解除权。

2.预期违约：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

务。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

4.根本违约：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不定期合同。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



通知对方。

6.双方可以任意解除合同的情形。

（1）不定期租赁合同、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2）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

①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

②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7.一方可以任意解除合同的情形。

（1）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可以在工作完成前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

偿损失。

（2）货运合同中，托运人有单方解除权。

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

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本应获得的运费，应当减去承运人节省的利益。

（三）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1.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

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2.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

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1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

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四）合同解除的时间

1.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

2.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

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

3.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

（五）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

1.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

2.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3.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



有约定的除外。

【例题·多选题】赵某和钱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钱某应于 2021年8月20日前向赵

某支付全部价款 200万元，赵某应于钱某支付价款之日起10日内协助办理过户登记。钱某已于8

月15日支付100万元价款。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赵某有权解除合同的有（ ）

A.钱某未在8月20日之前支付剩余 100万元价款，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

B.钱某在8月20日之前表示不再支付剩余100万元价款

C.钱某未在8月20日之前支付剩余100万元价款，致使赵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D.钱某有确切证据证明赵某已将房屋过户给第三人孙某，在8月20日表示暂不支付剩余 100万元

价款

答案：ABC

解析：① 选项A正确，当事人一方（钱某）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

行，属于法定解除的情形，赵某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② 选项B正确，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当事人一方（钱某）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属于法定解除的情形，

赵某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③ 选项C正确，当事人一方（钱某）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

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当事人（赵某）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不需要经过催告

程序；④ 选项D错误，钱某有确切证据证明赵某已将房屋过户给第三人孙某，钱某可以行使不

安抗辩权，当事人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是法律赋予先履行一方（钱某）的权利，不是

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赵某无权以此为由解除合同。

因此，选项ABC当选


	第八节 合同的终止
	【考点1】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概述★
	（一）终止的情形 
	1.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即清偿； 
	2.抵销； 
	3.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4.债权人免除债务； 
	5.混同：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6.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二）终止的影响 
	1.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
	2.债权债务终止时，债权的从权利同时消灭，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考点2】清偿★★
	合同的清偿，即合同的履行，指债务人为了实现债权，依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履行完毕合同义务的行为。 
	（一）清偿抵充 
	【示例】甲公司是乙公司的材料供应商，乙公司欠付四笔材料款，每笔100万元。现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100
	当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时，需要进行清偿抵充。 
	（二）抵充规则 
	1.除另有约定外，由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 
	2.债务人未作指定的，按以下顺序抵充： 
	（1）已到期：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 
	（2）缺担保：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 
	（3）负担重：均无担保或担保数额相等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 
	（4）先到期：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 
	（5）按比例：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 
	（三）代物清偿
	1.债务人清偿债务应按合同标的清偿，但经债权人同意并受领替代物清偿的，也产生清偿效果。
	2.代物清偿是实践合同，在债务人交付替代物后，代物清偿合同成立，同时原债务消灭。
	（四）以物抵债协议
	1.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订立以物抵债协议，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该协议自成立时生效
	2.以物抵债协议生效后，债务人应当履行该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一经履行，原债务消灭。
	3.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的，债权人享有替代权。债权人行使替代权的
	【例题·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其给
	A.主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B.利息、主债务、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C.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主债务、利息
	D.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
	答案：D

	【考点】解除★★
	合同解除包括意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 
	（一）意定解除 
	1.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约定解除条件，当条件成就时一方可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 
	2.合同中没有约定解除条件，在合同生效之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 
	（二）法定解除 
	法定解除又叫做单方解除，是合同订立以后履行完毕之前，因为发生了法定事由，一方当事人通知对方即可解除合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方都享有解除权。 
	2.预期违约：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守约方可以解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 
	4.根本违约：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不定期合同。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6.双方可以任意解除合同的情形。 
	（1）不定期租赁合同、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2）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 
	①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 
	②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7.一方可以任意解除合同的情形。 
	（1）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可以在工作完成前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2）货运合同中，托运人有单方解除权。 
	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
	（三）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1.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 
	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2.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 
	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1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
	（四）合同解除的时间 
	1.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 
	2.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
	3.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
	（五）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 
	1.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 
	2.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
	3.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例题·多选题】赵某和钱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钱某应于 2021年8月20日前向赵某支付全部
	A.钱某未在8月20日之前支付剩余 100万元价款，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
	B.钱某在8月20日之前表示不再支付剩余100万元价款
	C.钱某未在8月20日之前支付剩余100万元价款，致使赵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D.钱某有确切证据证明赵某已将房屋过户给第三人孙某，在8月20日表示暂不支付剩余 100万元价款
	答案：ABC
	解析：① 选项A正确，当事人一方（钱某）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属于法定解除
	因此，选项ABC当选


